
联 合 国 

大 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1992年1月13曰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92年1月10日在里斯本发表的欧洲共同体及3：成员国关于南斯拉 

夫问题的声明的英法文本(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审査《加强：际安全宣言》的执 

行情况"项下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费尔南多‧雷多（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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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于1992年1月10曰在里斯本 

发表的关于南斯拉夫的宣言 

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欣见南斯拉夫问题会议在卡林顿勋爵主持下复会，希望各共 

和国竭尽全力争取会议成功。 

共同体及其成员国还全力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为推动1992年1月2日在萨 

拉热窝达成的停火所作的努力。热烈欢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定立即向南斯拉夫派 

出一个联络员小组，同监察团密切协作。 

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对于侵犯监察团的直升飞机的不可容忍行径再次表示愤慨。 

尤其是冲突各方都已对监察员的安全作出过正式保证，这就更加令人愤慨。它们强 

烈要求贝尔格莱德当局和国防军在监察团团长主持下，同调査委员会充分合作，将犯 

罪人绳之以法。 

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完全支持监察团团长努力争取对监察员的安全作出严格和明 

确的保证，以避免再发生任何事件。 

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强调指出，欧洲共同体监察团在南斯拉夫的活动仍然是和平 

解决目前危机的一项关键因素。它们再次强调监察员所表现出的勇气，希望以新的 

决心继续推动和平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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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于1992年1月10曰在里斯本 

发表的关于门的内哥罗的宣言 

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欣见南斯拉夫问题会议于1992年1弓9日在布鲁塞尔复会，并 

满意地注意到冲突的所有当事方都出席了会议。 

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承认南斯拉夫各方为推动和平解^冲突作出了贡献。在此方 

面，它们特别指出门的内哥罗为继续举行会议创造必要条^所作出的贡献，从而使有 

关全面政治解决的谈判得以进行。 

因此，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准备采取相当于支持其他共和国措施的支持该共和国 

的积极措施。 


